
【学院教学科】--学生成绩修改

说明：

1、任课教师对学生成绩负责。特殊情况下，学院教学科可以发起成绩修改【学

生】申请，由教务处审核。权限常年开放。

2、适用范围：成绩漏录、录入错误等，不包括补考、重修。补考、重修有单独

的录入方式。

3、角色：【学院教学科】



提交后，请提醒教务处及时审核。


